
科 技 成 果 登 记 表

（基础理论、软科学类科技成果）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盖章）

研究起始日期*：□□□□年□□月

研究终止日期*：□□□□年□□月

推荐单位*：

（盖章）

批准登记单位：
批准登记号：□□□□□□□□□□□□
批准登记日期：□□□□年□□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制定

国家统计局批准
2022年

封面填写说明

基础理论成果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研究。其目的是揭示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而不以任何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目的。基础理论类图书列入此类。
软科学成果是指为推动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所取得的为解决各种复杂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方案。它包括发展战略、规划、预测、项目评价、可行性论证、对策分析管理方案和理论方法等。

1．成果名称：课题在批准立项时的名称，根据计划任务书或合同（协议）书由成果完成单位填写。也可按照鉴定（评价）报告上的名称填写。

2．第一完成单位：排序位列第一位的成果完成单位。

3．研究起始日期：是指该项成果开始研究或开发的时间，应与计划任务书或合同(协议)书上的立项日期相同，只填写年份和月份。

4．研究终止日期：是指该项成果完成研究的时间，只填写年份和月份。

5．推荐单位：将该项成果推荐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管理机构的单位。需加盖单位公章。

6．批准登记日期：地方、部门科技管理机构批准科技成果登记的日期。

7．批准登记号：成果登记时由成果登记批准单位赋予并填写，按如下格式填写：XXX（地方、部门代码，3位）+XXXX（年份，4位）+ R；J(软科学R；基础理论J，1位)+XXXX（流水号，4位），共12位。

填  报  说  明

一、登记依据
科技成果登记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进行。为及时、准确地掌握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产生的科技成果情况，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及产业化，请严格执行科学技术部2000年12月7日《科技成果登记办法》（国科发计字[2000]542号）、2003年6月18日《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管理的暂行规定》（国科发计字[2003]196号）的要求，“执行各级、各类科技计划（含专项）产生的科技成果应当登记”。

二、登记目的

通过科技成果登记，对科技成果进行统计工作，掌握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以及医疗机构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状况，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为科技宏观管理服务。
三、登记原则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应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根据属地化原则或行业管理原则向科技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不得重复申请。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由科技成果第一完成单位牵头申请登记。

四、登记范围
通过验收、评审及结题等方式评价，并且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基础理论成果、软科学成果，应当申请登记。
凡涉及国家秘密的科技成果，按照国家科技保密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五、登记条件

1.登记材料规范、完整；

2.基础理论成果应在国内外本学科权威性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一年以上，并己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引用或评价。

3.软科学成果应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独到见解，并在指导工作实践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具有明显的作用和效果。

六、填报要求
1.登记报表必须加盖批准登记单位公章。
2.要按填写说明的规定认真填报。所填报内容原则上可以向社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的请酌情填报。
3.字迹工整，用钢笔、签字笔、圆珠笔填写，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文字用汉字。

4.填报时，如果数字为“0”，须填“0”；如某项指标值不详，填“—”。
填写说明
一、成果概况
1.成果名称：课题在批准立项时的名称，根据计划任务书或合同（协议）书由成果完成单位填写。也可按照鉴定（评价）报告上的名称填写。
2.关键词：最多填写5个。

3.成果密级：是指该项成果的保密级别。
4.成果体现形式：按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其他择一填写，选择“其他”时，请写明具体体现形式。
5.成果水平：根据评价结论择一填写。对成果水平未做评价的填写“未评价”。

6.合作形式：只有一个完成单位的，填写“独立研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完成单位的，根据合作单位的性质按“与企业合作、与院校合作、与研究院所合作、与国（境）外合作、其他”择一填写，填写“其他”时，请写明具体合作形式。

7.学科分类：按《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填写，最多填写2个。

8.中图分类：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填写，最多填写2个。

9.战略性新兴产业：此项指标为单选，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果不填此项。参见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10.社会经济目标：此项指标为单选。参见国家标准《社会经济目标分类与代码》GB/T 24450-2009。
11.成果应用的国民经济行业：此项指标为单选。参见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12.成果简介（不少于500字，不多于2000字）：需填写以下内容①课题来源与背景；②技术原理及性能指标；③技术的创造性与先进性；④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⑤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⑥历年获奖情况；⑦成果简介要向社会公开，请不要填写商业秘密内容。
二、立项情况
1.课题来源：单选。如列入多项计划，按最高级别计划填写。

国家科技计划：指正式列入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以及其他国家科技计划等。选择“其他国家科技计划”时请写明具体计划名称。
部门计划：指国家科技计划以外，列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科技计划。

地方计划：指国家科技计划以外，列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的科技计划。

部门基金：指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自然科学基金等的科技项目。

地方基金：指地方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风险基金、智力引进基金等的科技项目。

民间基金：指利用非官方的组织或个人设立的基金研究开发的科技项目。

国际合作：指除国家科技计划中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外通过官方和民间以及多边的科技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培训的科技项目。

横向委托：指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委托研究开发的计划外科技项目。

自选：指自立课题并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研究开发的科技项目。

其他：凡不属上述分类的科技项目均列入本栏，并请写明具体课题来源。

2.课题来源单位：课题批准立项的管理单位名称。
3.课题立项名称：成果完成单位必须根据计划任务书或合同（协议）书填写课题批准立项时的名称。

4.课题立项编号：严格按照课题立项计划任务书或合同（协议）书上的编号填写。

5.经费实际投入额：指在研究起止期间，该项目在研究、开发、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实际支出的全部资金，按国家、部门、地方、基金、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国外资金、其他逐项填写。其中“自有资金”指成果完成单位用于该课题的自有资金，集资和借款应包括在其他中。  
基础理论、软科学类科技成果

	
	
	
	

	
	
	
	

	批准登记号：□□□□□□□□□□□□
	
	
	

	批准登记日期：□□□□年□□月□□日
	
	
	

	推荐单位：                            
	
	
	

	一、成果概况

	1．成果名称*     
	

	2．关键词*           
	①
	②
	③
	④
	⑤

	3.成果密级*
	□非密 □秘密 □机密 □绝密 □未定秘

	4．成果体现形式* 
	□论文  □著作  □研究报告  □其他 ＿＿＿＿

	5．成果水平*         
	□国际领先   □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   □国内先进   □国内一般   □未评价

	6．合作形式*   
	□独立研究    □与企业合作    □与院校合作    □与研究院所合作
□与国（境）外合作    □其他 ＿＿＿＿

	7.学科分类
	①
	②

	8．中图分类
	①
	②

	9．战略性新兴产业  

   （单选）
	□节能环保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生物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新能源产业  □新材料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  □数字创意产业  □相关服务业

	10．社会经济目标*      

   （单选）
	□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及污染防治  □能源生产、分配和合理利用  □卫生事业发展  □教育事业发展  □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和农村规划  □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  □地球和大气层的探索与利用  □民用空间探测及开发  □农林牧渔业发展  □工商业发展  □非定向研究  □其他民用目标  □国防

	11．成果应用的国民经济行业*
   （单选）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12.成果简介*
	

	二、立项情况

	1．课题来源*               

  （单选）
	国家科技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  □基地和人才专项   □其他计划＿＿＿＿＿

	
	□部门计划   □地方计划    □部门基金   □地方基金   
□民间基金   □国际合作    □横向委托   □自选   □其他＿＿＿＿＿

	2．课题来源单位
	

	3．课题立项名称          
	

	4．课题立项编号          
	

	经费实际投入额（万元）         

	总计
	国家

投入
	部门

投入
	地方投入
	基 金投 入
	自 有资 金
	银 行贷 款
	国 外资 金
	其他

	
	
	
	合计
	省 级

投 入
	地  级

投  入
	县 级

投 入
	
	
	
	
	

	
	
	
	
	
	
	
	
	
	
	
	


三、评价情况

1.评价方式：指科技成果评价采用的形式，包括：验收、评审、结题、机构评价和其他，选择“其他”时，请写明具体评价方式。
验收：指由主管部门、下达计划部门或委托单位按照计划任务书或合同（协议）书所规定的验收标准和方法进行的测试、评价，并作出正式的评价结论。

评审：指各级科技管理机构组织或者委托有关单位组织科技、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家，按照规定的程序、办法和标准，对成果项目进行咨询和评判。

结题：指成果完成单位的科研管理机构或学术委员会对基础理论成果和软科学成果的学术价值、指导作用进行的评议和审定。

机构评价：指通过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基础理论成果和软科学成果的学术价值、指导作用等方面进行的评议和审定。
2.评价单位：指对成果做出评价结论的单位，包括：验收单位、评审单位、结题单位和评价机构等。

3.评价日期：组织评价单位签署评价意见的日期。

4.评价报告编号：按评价报告上的编号填写。

5.所获科技奖励：按该科技成果所获的科技奖励实际情况填写。

获奖类别：按国家奖、省部奖、社会奖、其他择一填写。

授奖单位：填写负责该项科技奖励工作的授奖（设奖）单位。

奖励名称：填写科技奖励的全称。
奖励年份：填写获得科技奖励的具体年份。

奖励等级：填写获得科技奖励的等级，如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

获奖项目名称 填写获得科技奖励的具体项目名称。

四、成果完成单位情况

成果第一完成单位的情况包括：

单位名称：按《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内容填写。参见国家标准《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通讯地址：按《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邮政编码：单位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

传真：指单位法人传真（含区号）。

单位联系人：指法人单位联系人，或者本项目单位主管部门的联系人。

电话：指单位联系人电话（含区号）。

电子邮箱：指单位联系人注册的E-mail。

单位性质：从以下分类中择一填写。

独立科研机构：指有明确的任务和研究方向，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业务骨干和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具有研究、开发、开展学术工作的基本条件，主要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并且在行政上有独立的组织形式，财务上独立核算盈亏，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在银行有单独户头的单位。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和地方、部门所属的国有独立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或民办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指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的大专院校或民办高校。隶属于大专院校的非独立科研机构列入此栏。

医疗机构：包括医院、疗养院、专科防治所（站）、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站）、药品检验所等。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开办的医疗机构列入此栏。

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隶属于企业的科研机构以及由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开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列入此栏。

其他：不属上述四种类型的单位均列入其他，并请写明具体单位属性。

所在省市：按依据《单位法人证书》内容填写。

上级主管单位：按成果完成单位上级主管单位填写。
成果合作完成单位情况包括：

序号：按对成果贡献大小顺序填写。

单位名称：按《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内容填写成果合作完成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按《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内容填写成果合作完成单位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单位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

联系人：成果合作完成单位与本成果相关的项目负责人或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成果合作完成单位与本成果相关的项目负责人或联系人的电话。

批准登记单位意见：

由地方、部门科技成果管理机构盖章，表示同意登记。

批准登记单位：地方、部门科技成果管理机构。

负责人：指批准登记单位主管成果登记的负责人。

批准登记日期：成果正式登记的时间，日期格式为：□□□□年□□月□□日。
    （续表）
	三、评价情况

	1．评价方式 *                 
	 □验收     □评审    □结题    □机构评价    □其他＿＿＿＿＿

	2．评价单位                
	

	3．评价日期                  
	

	4．评价报告编号             
	

	5．所获科技奖励

	获奖类别
	授奖单位
	奖励年份*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国家奖  □省部奖 □社会奖  □其他
	
	
	
	
	

	
	
	
	
	
	

	
	
	
	
	
	

	四、成果完成单位情况

（此栏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填报单位负责）

	第一完成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

	传真
	
	网址
	

	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电子信箱
	

	单位性质*           
	□独立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    □企业    □医疗机构    □其他＿＿＿＿＿

	
	如是企业，请填报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个体经营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企业

	所在省份*
	

	上级主管单位

	

	成果合作完成单位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成果完成人员名单” 、“评价委员会名单”和“评价证书内容”填报格式

成果完成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是否留学归国
	电话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填写说明：

按贡献大小排序填写（如表格空间不够，可另附纸）。其中：

职称：按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其他分别填写。如完成人具有院士资格，加填院士，并写明是中科院院士还是工程院院士。

文化程度：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大专、中专、其他分别填写。
是否留学归国：按“是”、“否”填写。

工作单位：按本成果研发期间完成人所属的工作单位填写。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根据完成人在成果研发过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做出的主要贡献填写，不超过80字。

	评价委员会名单



	评价委员会职务*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

	
	
	
	
	
	
	

	
	
	
	
	
	
	

	
	
	
	
	
	
	

	
	
	
	
	
	
	

	
	
	
	
	
	
	

	
	
	
	
	
	
	

	
	
	
	
	
	
	

	
	
	
	
	
	
	

	
	
	
	
	
	
	

	
	
	
	
	
	
	

	
	
	
	
	
	
	

	
	
	
	
	
	
	

	
	
	
	
	
	
	


填写说明：
    指在以验收、评审等形式对本成果进行评价过程中发挥咨询、评价作用的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其中：

评价委员会职务：按在评价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择一填写。

工作单位：指本成果评价时专家所在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指专家个人获得最高学历学习期间的专业。

从事专业：指专家在现工作单位从事的专业。

    职称：按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其他分别填写。如评价专家具有院士资格，加填院士，并写明是中科院院士还是工程院院士。

评价证书内容

	证书号：
	
	评价日期：
	

	推广应用前景与措施：
	

	主要技术文件目录及来源：
	

	评价委员会专家测试报告：
	

	评价意见：
	


评价证书内容

1.证书号：该成果所取得的正式评价性证书的编号。
2.评价日期：该成果取得正式评价性证书的日期。
3.推广应用前景：成果的推广应用前景、成果市场化应用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等。
4.主要技术文件目录及来源：该成果相关的主要技术文件目录以及文件来源。
5.评价委员会专家测试报告：评价委员会专家对该成果的测试报告内容。
6.评价意见：评价委员会对该成果的评价意见。
	批准登记单位意见

	同意登记

批准登记单位：                  负责人：

（盖章）

批准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